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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确定了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的主要任务：一是明确实行

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实行垂直管理

的国务院部门和实行以部门为主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的系统要结合实际

确定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范围，国务院其他部门要确定部门本级实

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范围。二是明确实行告知承诺制的涉企经营许可

事项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事项，由国务院审改办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设定

事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自治州审改办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提出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三是确定告知承诺制的适用对象。

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

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四是规范告知承诺制工作流程。公布实行告知

承诺制的事项目录，科学编制工作规程。五是加强事中事后核查。针对事

项特点等分类确定核查办法。六是加强信用监管。加强告知承诺信用管理

制度建设，依法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七是强化风险防范措施。梳理工作环

节风险点，制定防控措施。


